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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30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

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3,0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

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2,16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08.00万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20.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数量不超过

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即不超过304.00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

过4,200.00万元；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比

例为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即152.00万股。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9,800.00万元。最终战略配售

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02.4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729.6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5年4月17

日（T+2日）刊登的《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

以明确。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

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5年4月14日（T-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网址：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

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 考网 ， 网址 www . jjckb . cn ； 中国 金 融 新 闻 网 ，

www.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网，cn.chinadaily.com.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1日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催化”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

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5〕137 号文同意注

册。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网址：

www.jjckb.cn； 中 国 金 融 新 闻 网 ， 网 址 ：www.

financialnews.com.cn； 中 国 日 报 网 ， 网 址 ：www.

chinadaily.com.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

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

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260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为 25.0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15.00元 /股

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情况

不适用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

配售情况

不适用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无

发行前每股收益

1.19元（按 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89元（按 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16.76倍（发行价格 /发行后每股收益，发行后每股收益按 2023 年度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26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1.88 元 （按 2024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1.86 元 （按 2024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与

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投票账户的境内自

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

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33,900.0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发行费用总额为 7,179.83万元，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1、保荐承销费用：承销费 3,000.00万元，保荐费 840.00万元，保荐及

承销费分阶段收取，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经双方友好协

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2、审计费及验资费：1,669.81 万元，依据服务的工作内容和要求、所

需的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等因素，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进行支

付；

3、律师费用：1,070.00 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考虑法律

服务的工作要求、工作量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

分阶段支付；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66.98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33.04万元。

（注： 本次发行最终计入发行费用的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为 26.36 万元，差

异系印花税 6.68万元， 除上述调整外， 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

况。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志明 联系电话 0576-87651888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总部 联系电话

021-68826809、

021-68826825

发行人：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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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特别提示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肯特催化”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137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肯

特催化” ， 扩位简称为 “肯特催化材料” ， 股票代码为

“603120”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

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

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 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15.00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260 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1,356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904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0.00%。

根据《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约为 7,174.23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

整数倍，即 904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52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0.00%，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

数量为 406.3822 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

为 45.6178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08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8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278775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5 年 4 月 9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974,86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9,623,035.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5,13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576,965.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52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7,800,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

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456,178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9%，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2.02%。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 包销， 本次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5,131 股，包销金额为 1,576,965.00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47%。

2025 年 4 月 11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和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不

含增值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总额为 7,179.83 万元，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

下：

1、保荐承销费用：承销费 3,000.00 万元，保荐费 840.00

万元，保荐及承销费分阶段收取，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

水平，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2、审计费及验资费：1,669.81 万元，依据服务的工作内

容和要求、 所需的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

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 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确

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进行支付；

3、律师费用：1,070.00 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

平，考虑法律服务的工作要求、工作量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

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66.98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33.04万元。

（注： 本次发行最终计入发行费用的各项费用均为不含

增值税金额；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

用为 26.36 万元，差异系印花税 6.68 万元，除上述调整外，发

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8826809、021-68826825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总部

发行人：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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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实施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B

股）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2月13日、2025年3月4日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

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

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

报告书》。

本次回购B股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025年4月10日， 公司首次通过B股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B股股份158,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52%，最高成交价为1.94港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

股价格上限3.13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92港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305,262港元（按照2025年4

月10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港元=0.92906元人民币换算，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3,606.7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首次回购符合既

定的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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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回购审批情况及回购方案内容

本次回购方案已经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1月16日召开的第十

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价值，

公司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回购股

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

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

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6元/股

（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18日、2025年1月24日、2025年2月7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关于收到股份

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8）。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 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94,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首次回购股份的最低成交价为5.04元/股，最高成交价为5.09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1,490,70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截至2025年4月9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8,467,8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82%；最低成交价为4.97元/股，最高成交价为5.4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99,

306,796.3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实施

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

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

市地位。

（五）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

公告披露前一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回购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907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97,388,278 100% 797,407,415.00 100%

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0 0% 38,467,823 4.82%

总股本 797,407,185 100% 797,407,415.00 1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公司股份38,467,823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根据公司股份回

购方案，公司拟在披露本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本次回购的股份。若公司未能在回购

完成后3年内完成上述出售，则未出售部分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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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及季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5年1-3月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出租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可供出租

面积（平

方米）

出租率

一季度租金收

入（元）

年度累计租金收入（元）

2024年 2025年 2024年 2025年

江苏 40 43 3,997,787

2,355,

790

97.25% 877,421,751 808,487,745 877,421,751

浙江 17 18 1,618,168 989,138 97.72% 397,217,831 368,464,817 397,217,831

安徽 14 14 1,258,300 752,024 97.12% 234,861,328 206,987,267 234,861,328

陕西 7 7 659,454 382,873 99.86% 169,277,192 154,333,031 169,277,192

山东 12 14 1,337,512 755,564 96.56% 198,253,238 178,383,167 198,253,238

湖南 6 6 502,482 302,877 93.62% 101,806,245 102,396,180 101,806,245

广西 5 5 455,455 274,960 98.35% 71,743,235 63,316,124 71,743,235

云南 6 6 571,450 344,958 98.09% 90,020,691 80,103,177 90,020,691

湖北 8 8 732,139 447,734 98.01% 150,768,305 135,202,558 150,768,305

江西 4 4 355,429 219,191 96.17% 69,082,644 65,341,766 69,082,644

四川 5 6 529,525 329,969 94.58% 86,236,855 67,282,852 86,236,855

吉林 2 2 254,609 142,960 100.00% 49,209,002 44,338,500 49,209,002

海南 1 1 111,582 64,808 99.35% 41,225,813 42,175,230 41,225,813

天津 4 4 306,382 194,271 97.48% 68,432,797 62,294,877 68,432,797

河北 2 2 209,880 119,508 100.00% 48,872,174 43,525,579 48,872,174

上海 2 3 156,575 110,714 88.71% 44,392,302 34,878,364 44,392,302

贵州 2 2 175,541 111,219 98.67% 32,477,436 27,571,906 32,477,436

青海 1 2 196,568 123,759 100.00% 49,637,420 22,694,469 49,637,420

内蒙古 2 2 190,313 109,587 96.13% 22,166,984 19,327,295 22,166,984

福建 2 3 261,872 154,538 99.80% 48,027,251 31,776,834 48,027,251

辽宁 4 3 299,107 155,025 98.68% 41,149,674 52,578,527 41,149,674

河南 2 4 332,799 202,259 99.98% 59,770,686 33,427,364 59,770,686

宁夏 1 1 100,225 59,475 95.08% 19,686,616 19,968,215 19,686,616

重庆 5 5 503,520 301,929 90.80% 43,857,508 39,460,594 43,857,508

广东 2 3 254,970 161,513 96.94% 45,953,622 29,148,470 45,953,622

山西 2 3 328,309 189,248 99.17% 69,919,952 27,210,540 69,919,952

甘肃 1 1 123,752 70,334 100.00% 31,484,587 27,484,206 31,484,587

新疆 2 2 220,262 132,467 98.88% 52,845,725 47,019,174 52,845,725

合计 161 174 16,043,967

9,558,

692

97.22%

3,215,798,

864

2,835,178,828 3,215,798,864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5年1-3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34.48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

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2024年同期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30.39

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

4、出租率为2025年3月31日当日商业物业出租情况。

二、公司2025年3月份经营情况

3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21.2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9.79%；合同销售面积约27.15万平方

米，比上年同期下降52.32%。

1-3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51.0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7.29%，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65.77万平方

米，比上年同期下降60.18%。

3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3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3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51,941 75,527

天津 22,934 19,938

北京 20,801 8,813

山东 17,714 25,557

广东 14,734 18,797

湖北 10,174 17,799

福建 9,286 8,373

重庆 9,067 9,594

浙江 8,869 8,779

河南 6,880 24,687

新疆 5,613 7,220

江西 5,059 5,302

其他 29,595 41,145

合计 212,667 271,531

三、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销售及竣工情况

省份

一季度销售面积（平方

米）

当年销售面积（平方米）

一季度竣工面积（平方

米）

当年竣工面积（平方米）

江苏 166,074 166,074 305,688 305,688

山东 62,289 62,289 - -

湖北 57,506 57,506 - -

广东 50,538 50,538 - -

河南 50,205 50,205 - -

天津 47,919 47,919 - -

重庆 22,335 22,335 89,607 89,607

山西 21,125 21,125 53,110 53,110

安徽 19,596 19,596 - -

福建 18,391 18,391 - -

新疆 17,453 17,453 - -

浙江 17,189 17,189 - -

陕西 13,961 13,961 - -

云南 13,789 13,789 - -

湖南 13,001 13,001 - -

贵州 12,063 12,063 - -

四川 11,949 11,949 144,643 144,643

江西 11,867 11,867 - -

其他 30,449 30,449 - -

合计 657,699 657,699 593,048 593,048

四、公司相关财务融资情况

1、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无到期的境内外公开市场债券。

2、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的合联营公司权益有息负债合计为27.54亿元。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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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稳定公司股价，维护投资者利益，自2025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三

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股份2,219万股、使用资金总额3,058.03万元。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强化上市公司价值管理工作精神，推动公司股票价值合

理回归，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照回购方案

于近日连续实施了股份回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9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股份回购金额的

议案》和《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和变更回购股份用

途，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调整为“不低

于人民币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 ；回购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调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1.89元/股上调为2.62元/股（即：本次上调方案董事会决议

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1.75元的15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7月2日、7月24日、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

02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临2024－029）、《关于增

加回购股份金额及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032）、《关于上调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至2.62元/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为充分彰显对公司自身价值认可和维护股东利益责任担当，近日公司连续实施股份回购，自2025年

3月31日至4月1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219万股、 金额3,058.03万元 （不含交易费

用），其中：2025年3月31日回购股份1,000万股、金额1,448万元，2025年4月7日回购股份1,000万股、

金额1,310万元，2025年4月10日回购股份219万股、金额300.03万元。

截至2025年4月1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45,

66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1元/股，最低价为1.02元/股，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293,414,034.08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

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实施股份回购，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